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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業務法源依據與辦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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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期程
(111-112年為例)

◼法源依據
農田水利法第18條第1項第4款：應辦理農田水利設施災害預防及搶救工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管理處辦理風災水災災害緊急應變作業要點：訂定災害緊急應變作業規範。

11月 12月 1月 2月中 3月 4月 汛期期間(約5-11月) 11-4月

辦理
期程

工作站辦理
構造物初檢

管理處辦理
構造物複檢及改善

年度巡檢

署本部辦理
構造物抽檢

汛前整備 應變處置

112年111年

復原重建

辦理
流程

農水署作業 管理處作業 工作站作業

各項分工

2月下

辦理防災
應變演練

成立應變小組

每日例行災害通報

災害
發生

構造物臨前檢查災害
來臨前 防汛功能檢查

11月至翌年4月
復建工程明細表

數位化表單
填報與產製

委員涵蓋
各領域技
師、公會
理事長、
退休人員

結果
通知與
改善



災前整備－年度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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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流程

工作站構造物初檢(11-12月)：

工作站於每年12月底前完成閘門、農排及

埤塘自主檢查及缺失改善，並將初檢報表

送管理處備查

管理處構造物複檢(1-2月)：

◆ 應於翌年2月前完成複檢及缺失改善

◆ 若無法於3月10日前完成缺失改善，需於

3月10日擬定防災應變計畫函送農水署備查

農水署構造物抽檢(3月-汛期前)：

農水署於汛期前針對閘門、農排及埤塘進行抽

查，並將抽檢缺失發函管理處改善

◼初檢案例 ◼複檢案例



災前整備－署本部抽檢
◼辦理目的

為確保各管理處所轄農田水利設施得以於汛期間正常運作，爰署本部訂定本抽查
作業計畫，希冀透過專業第三方(如專家、學者或已退休之農田水利事業主管人
員)辦理書面文件檢查及現地抽檢相關設施之方式，提升全國農田水利事業灌溉
管理品質。

◼抽查日期
自每年2月底起至汛期前。

◼抽查標的
本署17個管理處轄管重要農田水利設施742處(439座閘門、32條排水及271口埤
塘)，其包含111年度已解列之重要農田水利設施11處(8座閘門、3條排水)以及其
他本署所認定之農田水利設施。

◼抽檢人員
由署本部科長級以上主管1名擔任帶隊官，並偕同外聘委員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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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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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抽查紀錄改善缺失
並回報改善情形

1.確認帶隊官名單 2.邀請委員
3.制定行程表 4.準備當天紙本資料

前期
準備

實際
操作

後期
彙整

◆ 公告

追蹤
改善

◆ 分數統計

◆ 意見彙整

函送紀錄予管理處等作業

協助追蹤各管理處缺失
改善情形

抽查評分統計1.公布抽檢計畫
2.制定排程
3.擇定抽查點位
4.率定抽檢日期
5.通知聯繫各管理處

討論與問答

◆ 前置作業

1.製作書面資料與說明簡報
2.提供查核會議室
3.派車協助抽查當天作業

◆ 備齊資料 ◆ 作業改善

◆ 缺失改善追蹤

◆ 書面簡報說明

◆ 現場抽查

◆ 委員實地評分、提供改善意見

◆ 協助紀錄(照片、討論與問答、現場缺失)

災前整備－署本部抽檢

農水署作業

管理處作業

協力團隊作業

各項分工

◆ 行政作業



◼評分項目(1/5) 依各管理處設施整備之簡報說明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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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區域範圍
⚫ 轄區內設施數量
⚫ 重要農產專區
⚫ 高風險致災區域致災原因分析及

因應對策

⚫ 防汛人員組織編制與聯繫方式
⚫ 應變作業機制或災害應變作業手冊
⚫ 應變作為是否完備
⚫ 搶救SOP

⚫ 開口合約編制與預算
⚫ 協勤人員名單、聯繫方式
⚫ 防救災機具數量分布
⚫ 清淤紀錄含執行進度及狀況

防汛人員組織
編制及應變作

業機制

基本資料

防汛整備
執行情形

設
施
整
備
情
形
評
核

災前整備－署本部抽檢

３０分

３０分

４０分

上午管理處簡報



◼評分項目(2/5) 依各管理處設施整備之資料文件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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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檢
設
施
相
關
文
件
審
查

⚫ 備有管理人員名冊及
灌溉地籍圖

⚫ 維修養護紀錄
⚫ 建置於地理資訊系統

⚫ 定期或不定期更新轄
區灌溉地籍資料

⚫ 灌溉地籍圖與地政機
關資料校正等

⚫ 灌溉區域內之歲修維
護、水路疏濬、災害
搶修、水路補修、水
門機電等維護工程

⚫ 擬定相關計畫及追蹤
列管

資料更新

資料管理

設施維護
計畫

閘門 農排 埤塘

災前整備－署本部抽檢
下午現地抽檢文件

１０分

１０分

１０分



◼評分項目(3/5) 依抽查現地設施維護情形進行評分

9

⚫ 開關升降啟閉運轉是
否正常

⚫ 外觀有無損壞、龜裂
等情況

⚫ 告示牌可視性是否良
好

⚫ 有無緊急連絡人資訊
⚫ 整修通道平臺或柵欄

等是否損壞

⚫ 進出水口有無阻塞物
或淤積

⚫ 有無被植生覆蓋
⚫ 環境是否整潔
⚫ 有無備援發電機及儲

備油料

附屬設施

主體設施

一般性維護
情形

現
地
設
施
抽
查
評
核

閘門 農排 埤塘

災前整備－署本部抽檢
下午現地抽檢設施

１０分

１０分

１０分



◼評分項目(4/5) 依抽查現地設施維護情形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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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道主體設施如內面
工、跌水工等是否完
整

⚫ 爬梯、護欄等是否良
好

⚫ 告示牌可視性是否良
好

⚫ 告示牌面有無緊急連
絡人資訊

⚫ 渠道內通水情形是否
順暢

⚫ 現況有無被植生覆蓋
⚫ 整體渠道淤積情形

附屬設施

主體設施

一般性維護
情形

現
地
設
施
抽
查
評
核

閘門 農排 埤塘

災前整備－署本部抽檢
下午現地抽檢設施

１０分

１０分

１０分



◼評分項目(5/5) 依抽查現地設施維護情形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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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堤防如堤頂、堤前、
堤後、堤腳設施是否
良好

⚫ 整修通道平臺柵欄等
是否維護良好

⚫ 告示牌可視性是否良
好

⚫ 牌面有無緊急連絡人
資訊

⚫ 進出水口有無阻塞物
或淤積

⚫ 有無被植生覆蓋
⚫ 環境是否整潔

附屬設施

主體設施

一般性維護
情形

現
地
設
施
抽
查
評
核

閘門 農排 埤塘

災前整備－署本部抽檢
下午現地抽檢設施

１０分

１０分

１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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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整備－署本部抽檢

◼設施抽查評分及建議彙整-評鑑表與紀錄表

分
數
評
鑑
表

紀
錄
表
I
設
施
整
備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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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整備－署本部抽檢

◼設施抽查評分及建議彙整-評鑑表與紀錄表

紀
錄
表
I
設
施
抽
查
情
形

相
關
會
議
與
缺
失
照
片



14

災前整備－署本部抽檢

◼設施抽查成果

本署自112年2月底即安排抽查作業，邀請專家學者共同就各管理處進行書面文件
審查以及現地設施抽檢，截至3月29日已完成17個管理處重要農田水利設施抽查作
業，共計48處(包含36座水閘門，7條農田排水，5口埤塘)，其中包含3座解列設施

臺中管理處中和排水閘門 桃園管理處埔頂支線苗栗管理處羅耕埤 新竹管理處烏瓦窯倒伏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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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整備－署本部抽檢

◼設施抽查成果-管理處設施整備樣態分析

11
10

8 8

6 6 6
5

4
3 3 3 3

2 2
1

3 3 3

1
2

0

2

4

6

8

10

12

清
淤
執
行
進
度
未
呈
現

防
汛
人
員
聯
繫
方
式
缺
漏

協
勤
人
員
名
單
缺
漏

協
勤
人
員
聯
繫
方
式
缺
漏

無
標
記
高
致
災
風
險
區
域

風
險
區
域
致
災
成
因
敘
述
不
清

防
救
災
機
具
數
量
、
分
布
缺
漏

風
險
區
域
致
災
對
策
敘
述
不
清

無
標
記
重
要
農
產
專
區

災
害
應
變
手
冊
缺
漏

災
害
應
變
機
制
缺
漏

搶
救SO

P

缺
漏

清
淤
執
行
狀
況
未
呈
現

開
口
合
約
編
制
缺
漏

清
淤
紀
錄
未
詳
實
紀
錄

災
害
應
變
作
為
缺
漏

轄
區
管
理
範
圍
說
明
不
清

管
理
處
數(

處)

防災組織編制
應變作業機制

轄區基本資料

防災整備執行

111年度樣態

大部分問題樣態
係因簡報未完整
說明，但現場有
補充資料呈現

缺失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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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整備－署本部抽檢

◼設施抽查成果-設施抽檢樣態分析

附屬設施主體設施 一般環境維護情形 111年度樣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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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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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出
水
口
淤
積
、
植

生
或
異
物
阻
塞

整
修
通
道
平
台
及
相

關
設
施
損
壞

告
示
牌
可
視
性
不

佳
、
名
稱
不
正
確

告
示
牌
未
含
緊
急
聯

絡
人

環
境
整
潔
待
改
善

外
觀
損
壞
或
龜
裂

開
關
升
降
啟
閉
運
轉

異
常

通
水
斷
面
不
完
整

管
理
處
數(

處)

因久旱未雨導致周遭環境
淤積與雜物堆積情形增加

缺失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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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整備－署本部抽檢

◼設施抽查成果-委員建議

⚫ 精進巡檢紀錄、設備維護、改善結果分
項造冊，34%。

⚫ 定期及不定期巡檢制度訂定，34%。

⚫ 異常維護紀錄需另冊羅列，10%。

⚫ 建立、保持誇單位合作，10%。

⚫ 辦理防汛演練、教育訓練，7%。

⚫ 相關巡檢文件電子化，5%。

⚫ 加強職業安全衛生部分，35%。

⚫ 閘門水密性需檢修，23%。

⚫ 老舊設施非破壞性檢測，10%。

⚫ 增加或補充機電操作步驟圖表，7%。

⚫ 跨單位協調，7%。

⚫ 現場需有維護紀錄，6%。

⚫ 設置救援用具如救生圈，6%。

⚫ 廣播系統、內容調整，6%。

管理處整備 設施抽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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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整備－線上填報

◼各項整備業務線上填報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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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中應變 - 開設等級時機

本署/管理處研判有開設之
必要

海上颱風警報

豪雨特報

事業區域地方政府
3級開設

3級開設
本署/管理處研判有開設

之必要

海上陸上
颱風警報

大豪雨特報

事業區域地方政府
2級開設

2級開設

本署/管理處研判有開設
之必要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12
小時未解除

超大豪雨特報

事業區域地方政府
1級開設

1級開設

豪雨：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200 毫米以上，或3 小時累
積雨量達100 毫米以上之降
雨現象

大豪雨： 24 小時累積雨
量達350 毫米以上，或3

小時累積雨量達200 毫米
以上之降雨現象

超大豪雨 ：24 小時累積雨
量達 500 毫米以上之降雨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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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通報

◼各管理處依

通報機制，

逐層即時通

報本署防災

業務群組中，

以利即時掌

握各管理處

災害情形。

(右圖為前次災情

通報內容)

管理處通報災情予本署

農田水利署
災害應變小組

災中應變 – 加強通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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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清淤通報機制

專 案 限 時 處 理 ， 確 保 渠 道 通 暢

管理處收案聯繫
陳情民眾並視需要辦理現勘

➢ 由署接聽專線及專人分案
➢ 管理處專責人員電郵收案

渠道清淤通報專線
0800-788-717(請幫忙清一清)

渠道清淤通報網
https://www.channelmm.ia.gov.tw

➢ 由署專人分案

➢ 管理處專責人

員電郵收案

現地
會勘

3

案件
處理

民眾
通報

1

4

民眾所報案件
是否屬一般性
清淤事件

是

由署本部轉知相關
權責單位妥處

否

轄管水路
會 勘 後 1 周 內

處 理 完 成
於 通 報 網 填 報 照 片
依民眾需求回復民眾

非轄管水路
會 勘 後 3 日 內
於通報網填報權責單位

函 轉 移 案
依民眾需求回復民眾

案件
審核

2

掃描QRCode
進 入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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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清淤通報專線
0800-788-717(請幫忙清一清)

民眾
來電

由署本部管理組人員

接聽電話，登打渠道

清淤通報網

由署本部專線電話錄音，管

理組人員於上班日聯繫陳情

人後，登打渠道清淤通報網

由進駐署本部災害應變

小組輪值人員接聽電話，

登打渠道清淤通報網

受理
時間

案件
登打

署本部
應辦事項

管理處
應辦事項

圖例

署本部

災害應變小組

開設期間

非上班時間

國定假日、週一至週五

PM5:30~翌日8:30

2
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AM8:30~PM5:30

1 3

渠道清淤通報整體作業流程
通報方式1-渠道清淤通報專線通報



渠道清淤通報網
https://www.channelmm.i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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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方式2-渠道清淤通報網通報通報

登打
系統

通報
內容

錄案
分辦

辦理
會勘

陳情人通報內容應涵蓋

署本部人員依據通報地點

電郵分案予當地管理處

請管理處專責人員通知「案件管區人員」於收案3日內

完成聯繫及視需要安排會勘

署本部人員依據民眾電話

通報內容，登打網站
民眾逕上網站通報

署本部
應辦事項

管理處
應辦事項

圖例

➢ 陳情人姓名

➢ 陳情人聯絡電話

➢ 陳情人聯絡地址

➢ 通報地點及內容

21

渠道清淤通報整體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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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網示意圖(電腦版)
通 報 網
QR Code連結

渠道清淤通報網
https://www.channelmm.ia.gov.tw

通報網示意圖(手機版)

通報方式2-渠道清淤通報網通報通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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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
權責

案件
處理

回復
民眾

會勘結束1周內，管理處得依照一般
定常性業務辦理方式進行清淤，如
透過開口契約、小額採購、自有人
力 機 具 設 備 或 其 他 方 式 等

會勘結束1周內至渠道清淤通報網，

上傳處理前後照片，並依民眾需求

回復民眾

屬轄管水路 非屬轄管水路

經與民眾現勘後，確認案件地點權責

會勘結束3日內至渠道清淤通報

網，填報案件權責單位，

並 函 轉 案 件

結案

▲會勘結束3日內依民眾需求回

復民眾

署本部
應辦事項

管理處
應辦事項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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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清淤通報整體作業流程

▲ ▲

通報方式2-渠道清淤通報網通報通報2



聯絡資訊

通報人姓名、聯絡電話為必填項目，

聯絡地址及電子郵件為選填，

其中聯絡電話為民眾查詢案件之依據。

通 報 地 點 確 認 送 出聯 絡 資 訊網站填報 通 報 內 容

通報方式2-渠道清淤通報網通報介面操作1



通報地點

通報地點為必填，

「設定座標」或「輸入地址」

二擇一進行填報，點擊「確

認」自動帶入所在座標。

通報地點描述為必填。

通 報 地 點 確 認 送 出聯 絡 資 訊網站填報 通 報 內 容

點擊可修改
或確認所在
定位

通報方式2-渠道清淤通報網通報介面操作2



通報內容

通報地點為必填，

民眾可從3個選項內勾選1個，包含

1.垃圾或雜草木堆積、

2.泥沙淤積以及 3.其他，

民眾可補充情形描述及上傳照片。

通 報 地 點 確 認 送 出聯 絡 資 訊網站填報 通 報 內 容

通報方式2-渠道清淤通報網通報介面操作3



確認送出

民眾依據所填報資訊，確認無誤後，填寫驗證碼，

即可送出通報，

系統將產製案號，民眾可透過案號或電話號碼查詢

案件處理進度。

1.填寫驗證碼，
即可送出通報

通 報 地 點 確 認 送 出聯 絡 資 訊網站填報 通 報 內 容

2.送出通報後，可透過
「案號或電話號碼」查詢案件進度

通報方式2-渠道清淤通報網通報介面操作4



➢本署各管理處戮力辦理各項農田水利設施維護管理作業，而各項農田水

利設施數量龐大且遍布全臺，爰本署訂定相關設施維護管理作業標準，

包含各項農田水利設施初複檢及抽檢機制，以及例行性每月清淤統計、

災害臨前檢查與災中應變機制，以確保穩定提供灌溉用水。

➢此外，本年度建置「渠道清淤通報專線」以及「渠道清淤通報網」，全

國民眾除既有之通報方式外，更可透過上述多元化之通報管道進行通報，

型塑本署各管理處永續經營全國農田水利事業之形象。

結語



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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